
 

 
 

登革熱症狀及注意事項衛教指導 
 

❖登革熱 

是由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作為傳播媒介，當被感染登革熱的斑蚊叮
咬後，病毒會在局部淋巴結繁殖並經由淋巴系統及血液擴散至其他
器官，潛伏期 3-8 天(最長可達 14 天)。 

❖典型症狀 

發燒(38℃~40℃)、嚴重頭痛、後眼窩痛、無力且有嚴重肌肉痠痛及
關節痛(俗稱斷骨熱)。發燒通常維持 5~ 7 天，退燒後會有出疹的情
形(臉部、腹部、軀幹皮膚出現如曬傷般的潮紅，細微扁平的登革熱
皮疹，用手輕壓後皮疹會短暫消失，會維持 2~4 天，會結痂及搔癢)。 

❖注意事項  

1.感染登革熱的病人要多休息，補充水份，與醫師充分合作遵照指示
服藥，大約一星期後就能慢慢康復。 

2.感染登革熱的病人在生病期間，要是被病媒蚊叮到，可能會把病傳
給別人，故住院期間會掛上蚊帳，避免被蚊子叮咬。 

3.要清理住家環境，室內外不要有廢水積聚，以避免病媒蚊孳生。 

4.發現疑似登革熱症狀病例時，院方依規定通報衛生單位後，衛生單
位即會派員前往住家噴灑消毒液。 

❖症狀處理 

1.發燒：多喝水、冰枕使用、溫水拭浴、依醫囑給予退燒藥服用或針
劑注射，隨時監測體溫變化。 

2.皮膚出疹：皮膚會依序出現有一顆一顆白色疹子，疹子周圍皮膚則
呈紅色，切忌抓癢，可用手於患處輕拍或冰敷減緩症狀，勿自行隨
意塗擦藥物，勿使用太熱的水洗澡。 

3.疼痛:肌肉或關節處疼痛除臥床休息亦可給予熱敷減輕不適感,必要
時可依醫師指示服用止痛藥物。 

4.營養:初期易有腸胃不適例如:噁心、嘔吐、食慾不振腹痛腹瀉等情
形多處於營養不良階段,建議可多補充蛋白質維生素及電解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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